附表：原告主張被告等之不法事實及解任事由
	編號
	不法事實
	解任事由

	甲一
	未揭露關係人交易：
沈瑋明知Expert Time Holdings Limited(下稱，ETHL公司)為其100%持有之公司，而ETHL公司自98年12月2日起即為Sino-JP Asset Management Co.,Ltd(下稱，Sino-JP Asset)之唯一股東，Sino-JP Asset自93年9月9日起即對Sino-JP fund具有100%之管理權，於103年間均為沈瑋所控制之法人個體，依國際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24號及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6號，應於財報中充分揭露前述關係人之關係及交易。然淳紳公司董事會於103年3月28日通過決議，由淳紳公司及其100%子公司明洧公司分別陸續投資Sino-JP Fund所發行之權益證券新臺幣（以下如未註明幣別即為新台幣）8,256萬7,000元及1,565萬元之交易，沈瑋卻於財務報告中隱匿、未揭露上開關係人交易，致淳紳公司103年度及以後各年度之個體財報發生不實結果。經檢察官認定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利用不正當方法致財務報告發生不實罪而起訴。
	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罪，已達解任之重大性標準，應構成投保法第 10條之 1第1項第 2款「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

	甲二
	GPS專利權交易案：
沈瑋為避免淳紳公司股價因遭櫃買中心處分使自身遭受重大損失，同時並為侵吞淳紳公司原100%持股之子公司TPHK公司之股權，遂主導以其持有之「與GPS設備進行通訊的設備與方法」專利，以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不實之鑑價報告作為交易價格之依據，使淳紳公司於104年9月24日形式上召開董事會，通過由TPHK公司發行新股，向沈瑋換取系爭GPS專利，致虛增淳紳公司104年第3季財報「無形資產」42億793萬3,000元、「資本公積-未按持股比例認列增資股權益變動」1,535,049,000元，並使淳紳公司每股淨值自9.96元暴漲至29.03元，此外，沈瑋以上揭虛偽作價方式取得TPHK公司60.95%股權及該公司控制權，致淳紳公司對TPHK公司持股自100%下降至39.05%，淳紳公司並因此受有相對應權益受損之損害共計9,911萬6,280元。
	違反公司法第23條董事受託人義務、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及第2項、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至3款等規定，屬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及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裁判解任。

	甲三
	電池包專利使用交易案：
緣TPHK公司截至105年9月30日止，屆期、待償還淳紳公司之借款債務已累積至9,095萬0,328元， 沈瑋及陳明煒為免除TPHK公司應償還淳紳公司之鉅額債務，於105年10月21日主導淳紳公司與TPHK公司簽訂非專屬授權契約，將由淳紳公司研發、原應由淳紳公司享有、其時實際上並未取得專利權之電池包技術，佯以TPHK公司已取得專利權，再高價授權予淳紳公司使用(即以授權金1億5,000萬元及合約有效期間內每年按銷售淨額支付3％權利金為授權對價)。授權金額第一期款項9,500萬元於契約簽署後3日內即先行支付，用以抵銷TPHK公司原本應償還淳紳公司之前開9,095萬328元債務，餘款部分則另匯款給TPHK公司，致淳紳公司無法收回前開對TPHK公司之債權，加計匯出之餘款，共受有9,500萬元之重大損害。
	違反公司法第23條董事受託人義務、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 1項第2款及第3款等規定，屬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及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裁判解任。

	甲四
	雙門電動轎跑車交易案：
沈瑋及陳明煒明知TPHK公司並無生產雙門電動轎跑車之能力，卻未充分揭露該等資訊，共同主導EPTI公司與TPHK公司簽訂「自始不能」且「重大不利」之獨家代理契約，並違反106年8月10日董事會之決議結果而逕於106年8月16日與TPHK公司簽訂系爭獨家代理契約，再於106年8月25日董事會違反公司法有關表決迴避之規定，使淳紳公司未經實質討論及決議即簽訂系爭獨家代理契約，EPTI公司為此支付TPHK公司定金美元495萬元(折合約新臺幣1億4,000萬元)，致淳紳公司受有1億4,000萬元以及變相資金貸與之利息等重大損害。
	違反公司法第23條董事受託人義務、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等規定，屬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及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裁判解任。

	甲五
	四門電動房車零部件交易案：
沈瑋於安排系爭獨家代理契約後，因TPHK公司實際上未交付任何雙門電動轎跑車，經櫃買中心一再詢問，沈瑋遂於108年4月間先假意安排終止前開與TPHK公司間之系爭獨家代理合約，佯以TPHK公司將返還前開定金，惟同時夥同淳紳公司董事陳明煒、秦禮明、葉佳萍及獨立董事黃文瑞假以安排TPHK公司與EPTI公司間虛假之不合營業常規且不利益之「四門電動房車零部件採購合約」交易，用以抵銷TPHK公司應返還款項予EPTI公司之債務，使TPHK公司實際上免除絕大部分應歸還之定金數額。沈瑋及配合之陳明煒、秦禮明、葉佳萍、黃文瑞等人透過上開不合營業常規且不利益之交易，致EPTI公司喪失本可取得之美元448萬元(折合新臺幣約1億3,440萬元)，使100％持股EPTI公司之淳紳公司受有1億3,440萬元以及變相資金貸與之利息等重大損害。沈瑋、陳明煒、黃文瑞明知系爭零部件採購合約僅係為延續不法事實甲四所涉之系爭獨家代理契約，卻共同主導、配合淳紳公司董事會通過系爭獨家代理契約議案，並於108年4月9日董事會違反公司法有關表決迴避之規定，使淳紳公司未經實質討論即決議通過系爭零部件採購合約，致EPTI公司喪失本可取得之美元448萬元(折合新臺幣約1億3,440萬元)，致淳紳公司受有1億3,440萬元以及變相資金貸與之利息等重大損害。
	違反公司法第23條董事受託人義務、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等規定，屬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及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裁判解任。

	甲六
	祥芳購地案：
1. 沈瑋100%持有之祥芳公司持有桃園市觀音區觀玉段88地號（下稱系爭88地號土地）加油站用地，該地除非地目可以變更為「工業用地」，否則不符合淳紳公司要蓋廠房的用途，但為圖利沈瑋，在沈瑋之主導下，先於106年6月9日由淳紳公司與祥芳公司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由淳紳公司以22,392,000元向祥芳公司購買系爭88地號土地，並約定應將地目變更為工業用地，地目變更費用由淳紳公司負擔，並且約定若107年6月30日前將地目變更成「工業用地」，則淳紳公司需再負擔重新鑑價費用，並將變更地目後之鑑價金額與上開買賣價金22,392,000元間之價差補給祥芳公司。上開條款顯不符營業常規，且不利於淳紳公司，並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14條第1項規定，除未提供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及必要性等相關資料予董事會作為決策依據外，有關系爭土地交易之不利條款係由沈瑋指示制定，董事會對於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內容及交易條件並無實質討論。又該土地交易雖經106年6月2日股東會通過，惟係以「臨時動議」提出，且隱匿系爭88地號土地交易之不利締約條件，使股東無法充分討論評估交易之合理性及必要性而通過議案，有違忠實義務而違背其職務。沈瑋於淳紳公司與祥芳公司購地交易過程中，為自己私人祥芳公司之不法利益，未忠實執行職務，使淳紳公司簽訂含有不利條款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不當輸送利益予祥芳公司，構成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
（二）沈瑋眼見107年6月30日未能達成約定內容，竟於107年6月29日召開臨時董事會，修改契約內容，將【107年6月30日變更期限及變更地目標準「工業用地」】刪除，最終造成淳紳依照新契約內容給付土地增值價差利益予祥芳公司，致淳紳公司受有損害10,748,267元。陳明煒及黃文瑞應明知沈瑋指示刪除原不動產買賣合約中限制變更完成之日期及變更地目種類條款係不利益於淳紳公司之交易條件，惟其等仍於107年6月29日臨時召開之董事會中聽命、配合沈瑋逕予配合通過該議案。
	（一）構成刑法第342條背信罪，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裁判解任。
（二）構成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3款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及特別背信罪，顯已符合「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解任事由。

	甲七
	（一）108年間EPTI公司發放20萬美元獎金：
沈瑋於108年間濫用EPTI公司不受淳紳公司薪酬委員會監督之特性，假借與EPTI公司業務無涉之形式上理由，濫用權限使EPTI公司分別於108年7月17日、同年10月1日發放美金15萬元、5萬元之獎金予自己，核該獎金究係依據沈瑋何一具體之實質貢獻、如何計算發放上開特別奬金之金額及依據為何，在發放奬金前均付之闕如，又EPTI公司之董事會僅有沈瑋一人董事，形同任由沈瑋恣意決定發放予自己之奬金數額，實係對於有利害衝突之事項未予迴避，顯係濫用商業判斷權限，使EPTI公司受有美金20萬元之損害。
（二）109年淳紳公司發放600萬元獎金：
淳紳公司於109年間仍處於虧損、財務困難狀態，沈瑋卻仍為自己不法利益，違反董事忠實義務及淳紳公司章程規定，以對淳紳公司105年及108年出售桃園觀音區土地有功為由，於109年4月28日董事會通過發放600萬元獎金予自己；而陳明煒配合沈瑋指示，不於董事會上表示反對意見；黃文瑞明知系爭獎金發放不合理，卻仍配合沈瑋指示同意議案。沈瑋在109年4月28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放系爭600萬元之前，另指示EPTI公司名義發放10萬美元予自己，已構成刑法背信罪。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之犯行，實難以期待其等會繼續誠信經營淳紳公司，應依投保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予以裁判解任。

	甲八
	108年間TPHL公司發放特別獎金：
[bookmark: _GoBack]沈瑋為抵銷應付TPHL公司股款及買回上海同高公司股份之價金，恣意安排淳紳公司關係企業TPHL公司發放特別獎金港幣28.36百萬元予沈瑋，致淳紳公司受有重大損害港幣1,317萬元(TPHL公司之損害港幣3,636萬元×淳紳公司持股36.22%)，且108年7月22日TPHL公司董事會決議時沈瑋有利害關係卻未迴避。
	構成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違背忠實義務，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裁判解任。

	甲九
	為贛州昶洧公司支付研討會費用：
沈瑋為自己不法利益，與陳明煒共同恣意利用淳紳公司資金，違反公司一般內部作業及請款流程，不當替僅間接持股約當18.36%之贛州昶洧公司全數支付該公司舉辦之研討會全額費用及製作研討會相關數據報告費用共計人民幣69萬9,918元（折合新臺幣308萬9,634元），損害淳紳公司。
	違犯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亦難認其誠信經營淳紳公司，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予以裁判解任

	甲十
	淳紳公司100％持有之EPTI公司為贛州昶洧公司、TPHK公司支付員工薪資：
沈瑋明知淳紳公司100%持股子公司EPTI公司為設立於開曼之紙上公司，近年除租賃業務外並無其他顧問或營運相關業務，亦知贛州昶洧公司、TPHK公司並非淳紳公司100%持股、不同法人格主體間款項不得恣意流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日背信犯意，於贛州政府基金不再投入款項，贛州昶洧公司、TPHK公司發放員工薪資面臨困難之際，佯以EPTI公司為發展電動車需聘僱相關顧問為由，利用其對EPTI公司之控制力，安排將原任職於贛州昶洧公司及TPHK公司之員工左朝偉等24人，改掛名至EPTI公司擔任顧問，實際上卻仍繼續從事各該員工原來於贛州昶洧公司、TPHK公司之工作，在沈瑋前開安排下，形同以淳紳公司資金支付並非100%持股、不同法人主體之贛州昶洧公司、TPHK公司等之員工薪資，總計EPTI公司於109年1月至8月期間替贛州昶洧公司及TPHK公司支付員工薪資達2,725萬8,990元
	構成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3款特別背信罪，難認其誠信經營淳紳公司，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執行業務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裁判解任。

	乙
	陳明煒內線交易：
陳明煒為淳紳公司內部人，卻利用其基於職務上獲悉「淳紳公司與裕隆公司間MOU合作意向破局」之重大消息，於消息公開前賣出淳紳公司股票以規避損失，已違犯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罪。
	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罪，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 項第2款之獨立解任事由。

	丙㈠
	沈瑋、陳明煒散布流言操縱股價：
沈瑋、陳明煒均實際知悉系爭人民幣2.56億元之資金係由贛州昶洧公司借款取得而非履行合資義務之投資，陳明煒卻仍依沈瑋指示於108年 10月25日上午盤前8時許使用個人註冊於淳紳公司電子信箱、名稱為「Albert Chen」之電子郵件帳號，將信件標題為「昶洧集團新聞稿20191025」、附件為該新聞稿電子檔之電子郵件傳送予不知情之財訊快報記者，散布之前開不實流言明顯影響淳紳公司股價及證券市場投資人之判斷，構成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 項第6款操縱股價罪。
	成立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6款操縱股價罪，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獨立解任事由，應予以裁判解任。

	丙㈡
	陳明煒違背職務：
陳明煒為掩飾如不法事實丙㈠部份之操縱股價犯行及為持續影響投資人判斷，違背忠實義務，故意未依櫃買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重大訊息澄清說明），致淳紳公司因此遭櫃買中心裁處30萬元違約金。
	其行為在客觀上已足認其不會誠信經營淳紳公司，其繼續擔任董事職務將使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受有重大損害，應依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予以裁判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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